
立法會秘書處 

致全體立法會議員: 

請儘快通過全面禁止另類吸煙產品的進口、製造、售賣、分發及宣傳 

直到現在，未有足夠證據顯示電子煙比現有戒煙方法如戒煙貼等有效。我

們不應將電子煙當成有效的戒煙工具。引進這些新產品對港人無益，甚至

有害。政府應盡快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，保護公眾健康。不

少年青人因為使用電子煙而開始接觸煙草產品。但因電子煙含有尼古丁，

青少年吸用電子煙成癮 的情況更加嚴重。請政府加強教育工作，及儘快落

實立法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，令大眾明白電子煙及其他新煙

草產品對健康的危害，實現無煙香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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